
 

独立董事关于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 

的专项说明及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及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的精神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

认真负责的态度，现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公司执行通知规定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，规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公司对外

担保行为，控制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公司对外担保风险。 

2、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

上市公司资金情况。 

3、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没有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、

任何非法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；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

供担保。 

 二、对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在保证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，公司运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

险理财产品等短期投资品种，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增加自有资金收

益。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稳健，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，内控措施较为完善，投

资理财的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。我们同意公司利用部分自有资金在本次董事会审

议的额度和期限内进行银行理财产品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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